
附件1：
　新乡市财政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免予行政处罚清单
	序号
	处罚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免予处罚情形（满足之一即可）

	1
	不依法设置会计账薄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四十二条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2
	私设会计帐簿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四十二条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3
	未按照规定填制、取得原始凭证或者填制、取得的原始凭证不符合规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四十二条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4
	以未经审核的会计凭证为依据登记会计帐簿或者登记会计帐簿不符合规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四十二条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5
	随意变更会计处理方法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四十二条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6
	向不同的会计资料使用者提供的财务会计报告编制依据不一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四十二条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7
	未按照规定使用会计记录文字或者记帐本位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四十二条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8
	未按照规定保管会计资料，致使会计资料毁损、灭失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四十二条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9
	未按照规定建立并实施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或者拒绝依法实施的监督或者不如实提供有关会计资料及有关情况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四十二条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10
	任用会计人员不符合本法规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四十二条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11
	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帐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四十三条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12
	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帐簿、财务会计报告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四十四条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13
	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及其他人员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帐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或者隐匿、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帐簿、财务会计报告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四十五条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14
	公司在法定的会计账簿以外另立会计账簿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零一条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15
	公司不依照本法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零三条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16
	随意改变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标准的
	《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第三十九条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17
	随意改变财务会计报告的编制基础、编制依据、编制原则和方法的
	《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第三十九条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18
	提前或者延迟结账日结账的
	《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第三十九条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19
	在编制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前，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全面清查资产、核实债务的
	《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第三十九条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20
	拒绝财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对财务会计报告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或者不如实提供有关情况的
	《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第三十九条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21
	企业编制、对外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
	《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第四十条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22
	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及其他人员编制、对外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或者隐匿、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财务会计报告
	《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第四十一条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23
	单位和个人违反财务管理的规定，私存私放财政资金或者其他公款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七条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24
	被监督对象阻挠、拒绝监督检查或者不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实物
	《河南省财政监督办法》第三十一条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25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财政票据管理办法》规定印制财政票据
	《财政票据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26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财政票据管理办法》规定转让、出借、串用、代开财政票据
	《财政票据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27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财政票据管理办法》规定伪造、变造、买卖、擅自销毁财政票据
	《财政票据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28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财政票据管理办法》规定提供虚假信息骗取和冒领财政票据
	《财政票据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29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财政票据管理办法》规定伪造、使用伪造的财政票据监制章
	《财政票据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30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财政票据管理办法》规定，未按规定使用财政票据监制章
	《财政票据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31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财政票据管理办法》规定在境外印制财政票据
	《财政票据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附件2：

承诺书

编号：            

            :

你单位执法人员       、       、在     年  月  日的监督检查中发现我（单位：                          ）存在                                          违法行为，执法人员已向我（单位）进行了相关告知和批评教育，并要求我（单位）予以改正。

我（单位）对以上情况确认无误，并自愿承诺：

□1、立即予以改正

□2、在      月      日前改正，并将整改情况说明及相关证明材料送达你单位。

若我（单位）未履行上述承诺，愿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承诺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附：当事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

注：本承诺书一式两份，执法部门和当事人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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